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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1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69,264.73 万元及利息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审理完毕，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诉讼情况概述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黑 01 民初 1382 号），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道外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公司起诉，相关诉讼标的金额为借款本金

692,647,286元及利息等。 

（二）诉讼案件的主要内容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外支行 

被告：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签订编号:哈分哈道 2023 年(银综授)字第

0901-0002 号《综合授信合同》，被告在授信有效范围内可向原告申请使用的综合授

信额度为捌亿零柒佰贰拾万元整（大写），807,200,000（小写），币种为人民币，有

效使用期限为 36个月(自 2023年 3月 30日至 2026 年 3月 29日)，被告可一次或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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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授信额度，与原告签订相应授信业务的具体合同或协议。具体业务如下： 

（1）使用授信额度 16,480万元。2023年 4月 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贷）字第 0901-0006号），本合同项下

借款总额为 16,480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年 4 月 3日至 2026年 4月 2 日，借款用途：

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食，借

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 年 4 月 3 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56,200,000 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08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4月 6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2）使用授信额度 16,480万元。2023年 4月 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贷）字第 0901-0007号），本合同项下

借款总额为 16,480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年 4 月 3日至 2026年 4月 2 日，借款用途：

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食，借

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 年 4 月 3 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56,200,000 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09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4月 6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3）使用授信额度 12,649 万元。2023 年 4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贷）字第 0901-0009号），本合同项

下借款总额为 12,649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6 年 4 月 9 日，借款

用途：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

食，借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年 4月 10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43,900,000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10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4月 12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4）使用授信额度 12,649 万元。2023 年 4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贷）字第 0901-0008号），本合同项

下借款总额为 12,649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6 年 4 月 9 日，借款

用途：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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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借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年 4月 10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43,900,000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11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4月 12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5）使用授信额度 10,820万元。2023年 7月 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 年（企贷）字第 0901-0019 号），本合同项下

借款总额为 10,820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年 7 月 3日至 2026年 7月 2 日，借款用途：

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食，借

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 年 7 月 3 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37,550,000 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19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7月 5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6）使用授信额度 10,820万元。2023年 7月 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贷）字第 0901-0020号），本合同项下

借款总额为 10,820万元，借款期限自 2023年 7 月 3日至 2026年 7月 2 日，借款用途：

置换借款人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或用于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粮食，借

款年利率为 6%。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 

2023 年 7 月 3 日，被告以其持有民生银行 37,550,000 股权数额对主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与原告签订哈分哈道 2023年（企质）字第 0901-0018号《权

利质押合同》，2023年 7月 5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分别于 2023年 4月 7 日、2023年 4月 13日、2023年 7月 7

日向被告分 8 笔发放了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 793,260,000 元。贷款发放后，被告

偿还了部分贷款。截止至 2024 年 11 月 5 日，被告借款本金余额 692,647,286 元。现

被告因财务问题经营困难，哈尔滨中院决定对其启动预重整，目前处于预重整程序中。 

另，被告因借款合同纠纷已被部分银行起诉；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新疆国际经济合

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起诉。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第十

四条约定：“甲方在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事件，影响或可能影响甲方履行本合同项

下义务的；抵押物、质物贬值、毁损、灭失导致或可能导致担保能力减弱或丧失的，

可停止发放贷款并要求甲方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全部贷款本息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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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外，被告违反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十二条承诺事项，未通知原告重大

不利事项，且未作出贷款本息偿还的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可主张被告立即偿还

本合同项下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全部贷款本息和费用。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692,647,286元，及自 2024年 12月 23日(以

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时间为准)起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以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收；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

率的 150%；如未按期足额付息，未付利息部分按照与借款本金相同的罚息利率计收复

利)。 

（2）判令原告对被告持有的 27,530 万股“民生银行”无限售流通股以折价、拍

卖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3）判令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涉及金额合计 17.53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0%。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号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案件

阶段 

1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闽 0602

民调 1974 号 
合同纠纷 

         

2,099.64  

 

一审 

2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闽 0602

民调 1971 号 
合同纠纷 

         

1,953.71  

 

一审 

3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西大直支行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显峰 

东方粮仓五常稻谷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2024）黑 01 民

初 1335 号 

借款合同

纠纷 
91,534.28 一审 

4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群力支行 

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2024）黑 01 民

初 1336 号 

借款合同

纠纷 
10,367.33 一审 

5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道外支行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黑 01 民

初 1382 号 

借款合同

纠纷 
69,264.73 一审 

6 其他单笔在 500 万元以下的小额诉讼、仲裁合计 43.10  / 

合计 175,26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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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述部分涉案金额未考虑申请人主张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关诉讼费用等。 

四、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4年 6月 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调查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 2024年 12

月 31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

309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予以自查，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 9 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

情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 

3、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16.40 亿元、贷款余额 6.66 亿元。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

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

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 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

相关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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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21日 


